
申  請  人

子女姓名

地    址

就讀學校

科

系

平均成績

繳附資料

申請期限

審查結果 名次

□

□合格

2、高中(職)每學年設教育獎助學金10名，學年總成績平均80分（含）以上者，每名

教育獎助學金為新台幣800元。

上下學期成績單正本(影印本需加蓋學校認核章)及戶口名簿影印本各一份

每年九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，本會不再另行通知。

 學科           分

□

就讀科系

簽名/蓋章

申請種類

請於□處打

ˇ年級

國      中      組

高 中 (職) 組

         桃園市保險服務職業工會   

             107年度子女獎助學金申請書         

會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大學及專科組

電話

□

□不合格

　　理事長 　審查簽章 監事會召集人審查簽章

申請資格

4.以上各名學生符合資格但未進入前十名者，發放獎狀乙只，以資鼓勵。

1、公、私立大專(學)院校每學年設教育獎助學金各10名，學年總成績平均達80分

(含)以上者，每名教育獎助學金為新台幣1000元。

3、國中每學年設教育獎助學金10名，學年總成績平均80分（含）以上者，每名教育

獎助學金為新台幣600元。

   註：五年制專科前三年依據高中(職)組標準，後二年依據大學及專科組標準發給。

□公立

□私立


